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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(州) 医疗保障局， 省医疗

四川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纳入

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

保障事务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、《国家医保局等八部委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

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》精神， 进一步提升我省医疗

保障水平，满足参保人员多层次的就医需求，减 轻其医疗费用负

担，经专家评审，决定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电子耳蜗植入术和医

用耗材人工耳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—





配， 确保待遇支付结算。“电子耳蜗植入术” 异地就医费用手工

(零星)报销时， 若参保地未制定该项目收费标准，则暂按照就

医地收费标准执行。加强政策宣传，合理引导参保患者省内就医，

减轻经济负担。

本通知自2025年 6月 1 日起执行， 有效期5年。 人工耳蜗

医用耗材支付政策根据国家集采等相关政策适时调整。

四川省医疗保障局

2025年4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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